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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6〕71001 号

当事人：苏州市零欧纪网络服务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MACRCFHT51

住所：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

苏州大道西 205 号 1 幢 101 室尼盛尚品汇第四层 F400b 室

法定代表人：徐方

身份证件号码：*****

2026 年 1 月 6 日，我局收到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

队转发的江苏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技术监管平台月

报（2025 年 12 月），月报中提及当事人存在涉嫌擅自停止实

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情形：江苏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

所技术监管平台显示当事人“智慧网文”网络文化监控平台

处于离线状态。

2026 年 1 月 12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

查，发现当事人现场实际在线机器数量 56 台，“智慧网文”

网络文化监控平台主机端在线数为 48 台，“智慧网文”网络

文化监控平台存在掉线情况，且当事人未安装其他经营管理

技术措施。2026 年 1 月 13 日，本局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立案

调查，调查过程中，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2026 年 1 月 13

日，当事人已恢复经营管理技术措施，整改完成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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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当事人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、

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信息；

2.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执法记录仪视频，证明当事人擅自

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事实；

3.当事人计费收银端上机基本信息照片，证明当事人正

在正常对外营业且上机总台数为 56 台的事实；

4.当事人“智慧网文”网络文化监控平台主机端在线及

离线情况照片，证明当事人智慧网文系统在线数量为 48 台

的事实；

5.对当事人制作的现场笔录与询问笔录，证明当事人擅

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事实；

6.“智慧网文”网络文化监控平台系统后台、主机端在

线情况照片截图，证明当事人已整改恢复经营管理技术措施

的事实；

7.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江苏省市场监管综合

执法平台上查询当事人行政处罚记录情况打印件，证明当事

人无行政处罚记录的事实。

2026 年 2 月 10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苏州工业

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6〕

71001 号），告知了当事人本局拟处的行政处罚以及当事人依

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。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未在规定时

间内来本局陈述、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：检查当日，当事人经营场所内安装的“智慧

网文”网络文化监控平台虽然正常开启，但“智慧网文”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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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文化监控平台存在掉线情况，当事人未及时发现并重新连

接掉线的主机端。同时，当事人运营电脑中仅存在“智慧网

文”网络文化监控平台一种经营管理技术措施，未安装其他

经营管理技术措施。当事人上述情况已违反《互联网上网服

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“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

经营单位应当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，建立场内巡查制度，

发现上网消费者有本条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八条所

列行为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，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并向文化

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举报。”的规定，当事人已构成擅自停

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违法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，及时恢复经营管理

技术措施，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处理，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

后果，依据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

条第四项：“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

的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可

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

直至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：…（四）擅自停止实施

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；…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

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的；…”的规定，本局决定作出处罚如下：

给予警告，并处 500 元罚款。

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（末日为

节假日顺延）到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全辖网点缴清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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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款项。若使用转账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的，“收款

人”栏填写“苏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”，“用途

栏”填写“缴纳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”。到

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

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

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依法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

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

止执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3 月 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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